玉溪市响水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前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玉溪市响水并网光伏电站项目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玉溪市响水并网光伏电站
二、建设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小石桥乡响水村
三、项目概要：项目租用红塔区小石桥乡响水村委会四组土地建设35KV开关站1座，电站以1回35KV线路接入35KV小石桥乡变电站，线路长度约7km，年均上网电量3358万kw.h，服务期25年。目前项目已取得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投资项目备案证（玉发改能源备案[2014]004号）。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一)废水污染防治：设备清洗、混凝土养护废水用池子收集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用水不外排，施工生活污水经收集池收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对周围水体影响较小。

 (二)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噪声值一般在75-100dB（A），由于施工期较短随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项目开挖方全部回填，项目无弃渣产生。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利用的回收利用，不可利用的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点地点堆存；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运至当地乡镇指定的垃圾收集点堆放，与乡镇垃圾统一处理。施工期固体废物不会对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四）废气污染防治：本项目施工期废气主要包括扬尘和施工期间车辆的出、进及施工机械营运过程产生的尾气排放，通过洒水降尘，原材料密闭运输，堆放规范等措施，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期：
（1） 废气污染防治
采用清洁能源；职工食堂安装抽油烟机；加强管理，规范操作。

（二）废水污染防治：
本项目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量较小，项目食堂污水经隔油池后与其余生活污水排入旱厕，沤肥后作为厂内植物农肥，不外排。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生活垃圾：在站区内设置垃圾收集桶，定期运至当地乡镇指定的垃圾收集点，与乡镇垃圾统一处置；报废电池板收集后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置；项目区拟设10m³事故油池，在变压器下方设有收集设施，通过管道排入事故油池，废油用油桶收集后以及维修间废机油交于有资质的回收单位处理。
(四)噪声污染防治：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设备噪声。在变电站总平面布置时，尽量不要将变压器布置在靠近敏感区一侧，在变压器与站界围墙之间尽可能留有足够的距离。
五、公示时间：2016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6986376         联系人：朱文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2月19日

